
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的快速

增长，以及移动游戏市场规模的日益提

升，传统客户端网游企业纷纷开始将重

心转向手机游戏领域。

8月 20日，以开发、运营大型客户端

网游起家的国内知名网络游戏企业盛

大游戏在北京发布移动游戏平台精品

店战略，正式宣布推出盛大游戏旗下的

移动手机游戏运营平台——“G家”APP，

并宣布未来一年将有 36款精品手机游戏

产品陆续在该平台发布，其中包括盛大

游戏韩国子公司 Actoz和 Eyedentity开发

的《Hell Lord》和《龙之谷：迷宫》等。

在此之前，国内的一线手游平台主

要有 4 个：腾讯、奇虎 360、被阿里巴巴

投资的优视和被百度收购的 91 助手。

“游戏平台作为手机游戏的守门人，风

险较低，且能够依靠平台的巨大流量

带 来 不 错 的 收 益 ，必然会成为巨头们

的兵家必争之地。”有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今年各 IT 大佬们在手机游戏领域

的布局，或将成为行业未来格局变化的

关键点。

加速移动战略转型

12 年前的 8 月 20 日，盛大的第一款

网络游戏《热血传奇》正式开测。作为

一家以运营大型客户端网游发家致富

的老牌网游企业，此次选择在 12 年后同

样的日子发布移动战略，对于盛大游戏

来说显然别有深意。“我们希望借这个

日子向移动游戏领域全新出发。”盛大

游戏 CEO 张向东表示，目前手机游戏行

业的收入已经占到了整个国内游戏市

场收入的 20%左右，未来 10 年可能达到

80%甚至更高，盛大游戏希望通过加大

在移动网领域的投入，争取 3年至 5年内

手机游戏收入能在整个盛大游戏的业

务中占比一半以上。

据了解，作为盛大游戏全新移动战

略的重要支撑，此次发布的盛大游戏移

动手机游戏运营平台“G 家”几乎集合了

盛大游戏常年积累下来的几乎全套后

台家当，包括用户、通行证、安全、支付、

客服、品控等一系列资源，“看起来一个

小小的 APP，支撑它的却是经过 12 年摸

索积累出来的一套沉甸甸的资源、工具

和经验。”据盛大游戏总裁钱东海介绍，

未来一年将有 36 款产品在该平台上发

布，同时盛大游戏也将向第三方开放“G

家”平台。

而为了全力推动盛大游戏移动化

与平台化，就在此次“G 家”正式发布前

不久，盛大游戏刚刚以 8.115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了母公司盛大网络两家提供在

线数据和用户服务及预付卡支付的附

属公司：上海盛展网络技术公司和天津

盛景贸易有限公司。有资料显示，作为

一个在线服务平台，盛展拥有广泛使用

的盛大游戏在线账户，记录了用户登

录、支付等行为数据。盛景则是为盛大

游戏发行和推广游戏预付卡的经销商，

在全国拥有约 18 万的渠道终端，月均销

售点卡超过 200万张。

“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游戏的生

命周期短、规模较小，平台将比单款游

戏的风险更小，盛大游戏需要自身掌握

平台。”某业内人士说。

据张向东介绍，目前，盛大游戏累

积注册账号数已达到 18 亿，累计活跃账

号数 10亿，累计付费帐号数达到了 1亿，

其中当前活跃的 2000 多万 VIP 用户在

历史上累计贡献了 240 亿元之多的收

入，堪称互联网行业当中最有价值的一

批用户。而这批用户在盛大游戏全新

移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也将成为最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

同时，据悉，今年盛大游戏运营的

手游《百万亚瑟王》公测仅一天就拿下

了苹果移动应用商店手游畅销榜第二

名，免费下载榜第一名的佳绩，这无疑

也增加了盛大转型移动战略的信心。

强化“精品店”思维

按照整个市场的发展趋势，手游业务

无疑将是下一个巨大的增长点。然而，从

发展阶段来看，目前中国的手游行业仍处

于野蛮成长的初级阶段，早期因准入门

槛低而导致市场充斥的大量“山寨”产

品，已严重影响行业未来发展。据有关

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上半年，手机游戏新

品每日新上线数同比增长 3倍，但存活率

仅有5%，由于玩家的忠实程度不高，产品

的生命周期不够长，游戏同质化又严重，

抄袭、盗版等乱象横行，真正能够赚钱的

手游数量并不多。

针对这一问题，此次盛大游戏在发

布“G 家”平台时特别强调了精品战略思

路，即力求通过各种渠道引入和推出高

品质手机游戏产品。“我们相信，无论在

什么时候，尊重用户体验，为市场和用

户推出精品游戏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和

取胜之道。”张向东说。

钱东海在向记者介绍“G 家”的精品

运营策略时，则将其概括为“1%、100%、

90%”，即用筛选大型网络游戏的程序精

挑细选出市场上 1%的精品手游，像运营

大型网络游戏一样用100%的资源和精力

提供精品运营和服务。同时，盛大游戏

还宣布将开放整个精品店体系植入其他

渠道和市场，和开发者、市场、渠道分享

最多达90%的收入。也就是说，对于手游

开发者而言，其游戏一旦经过筛选被评

为精品游戏（G品游戏），“G家”将采用保

底、承诺同业最高的分成比例甚至买断

来保障游戏开发者的利益。同时，开发

者不用额外支付广告费即可确保资源投

入以提高成功率，“G家”还将为开发者全

面开放用户数据和用户通道。

“12 年来，盛大积累了可观的资源

和服务能力，特别是大量高价值的用户

资源、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等，这是目

前市场上其他的单纯的手游市场或平

台不具备的。”钱东海强调，盛大游戏将

凭借精选、细作、分享这三大策略，致力

于将“G 家”打造成极具价值的手游精品

店。并将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其他

国家和地区同步推出“G 家”，为手游开

发者创造最大价值。

大佬纷抢手游竞争制胜点

事实上，除了盛大游戏，近年来，腾

讯、金山、网易、完美世界等传统网游行

业大佬们都在积极进行着移动互联网

领域的布局。金山软件早在去年第三

季度就宣称，金山软件各主要产品线已

完成“全面转型移动互联网”的战略布

局，并在今年陆续推出多款手游产品。

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许怡然在谈及公

司移动游戏策略时也表示，今后将积极

投入移动游戏领域。据他透露，完美世

界目前已经有四五百人在从事手游的

研发工作，而且并不是采用单独成立移

动部门的方式，而是将移动项目分布在

全公司的各个部门。

同 时 ，一 些“外 行 ”也 纷 纷 进 入 手

游 行 业 ：华 谊 兄 弟 收 购 银 汉 科 技 、大

唐电信收购广州要玩、博瑞传播收购

漫 游 谷 ……面对手游市场蕴含的诱人

“钱景”，在国内 A 股市场上，许多手握

重金的上市公司争相选择并购或入股

手游企业，改善业绩、提振股价。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手游市场持

续火热，不断吸引新厂商的加入，在经历

了从 2011 年开始的一系列布局和调整

之后，老牌网游企业今年在移动游戏领

域展开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这也将是火

药味更加浓郁的一年。当然，业内也预

测，随着老牌游戏企业在移动网领域的

强势延伸，尤其是受类似盛大游戏“G

家”这类精品战略思路的逐渐影响，将进

一步提升手机游戏的品质，大大提高手

机游戏的体验度，进而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改变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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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G 家”手游精品店

盛大游戏欲抢占手游竞争制胜点
本报记者 周志军

盛大游戏总裁钱东海在发布会上介绍盛大游戏“G 家”手游精品店战略

“明明微博没有与手机关联，新浪

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我从未向腾

讯登记我的真实姓名，腾讯咋知道我

叫啥？”“我没有授权百度知晓我的位

置信息，百度怎么知道我在哪里？”……

不少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都有这样的

疑惑。

日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约谈百度、新浪和腾讯公司发现，

互联网公司的手机客户端普遍缺少隐

私条款，而且在版本更新后，针对新增

的可能涉及用户隐私的功能，也没有

及时通知用户。同时，还涉嫌对用户

数据库进行商业上的利用。“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都已经成为行业中的惯例，

大公司也是如此。”

应用偷读用户的“心”，隐
私外泄竟“合法”？

很多手机用户不知道的是，位置

信息、通讯录、通话记录乃至短信这些

信息的“被授权”，“隐藏”在自己下载

的几乎每个 APP 中，即使是知名互联

网 公 司 开 发 的 软 件 也 同 样 如 此 。 比

如，在手机应用“百度搜索”中，相关的

隐私权保护条款和消费者玩起了“躲

猫猫”。苹果移动应用商店中下载的

应用，没有任何隐私条款提示；安卓系

统尽管有隐私条款提示，但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隐私条款竟“藏”在“用户体

验”选项下面，并且在安装时“主动”替

用户在“是否接受隐私保护条款”一项

上打了勾，这意味着用户在不知不觉

中“被同意”了。

上海市百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金松表示，企业的这种做法让多数消

费者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动接受和认

可了相关条款，没有尊重用户的知情

权，还有强迫用户之嫌。

更令用户担心的还有这样的格式

条款：“如第三方同意承担与本公司同

等的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本公司有

权将用户注册资料提供给第三方。”一

旦摊上这样的“霸王条款”，用户的信

息就面临“合法外流”的威胁。

个人信息“被授权”成业内
“潜规则”

专家指出，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

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背后，是企业追

求利益使然，采集个人信息并加以利

用以盈利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之间心

照不宣的秘密。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刘春泉表示，利用用户信息谋

求收益已经成为搜索引擎、微博、微信

等互联网服务产品继广告收入、增值

业务收入、运营商分成之外新的利润

增长点。然而，由于是涉及个人隐私

的敏感地带，企业对这部分的内容往

往讳莫如深。

刘春泉说：“免费产品想要盈利是

可以理解的，然而，利用用户信息盈利

成 为 业 内 的 一 种 常 态 却 是 很 不 正 常

的。甚至，有的企业开发新产品，并不

需要获得用户的隐私信息，也不通过

用户信息盈利，但因为竞争对手的类

似产品都要求消费者开放短信、通话

记录等隐私权限，企业也不得不跟着

‘被开放’，以免落单。”

又想利用用户信息盈利，又不愿

意被发现侵犯个人隐私，这样的“纠

结”心态在《新浪微博服务使用协议》

的条款中一览无余。该协议 1.3项声称

新浪仅会“基于用户的操作行为进行

非商业性的调查研究”，但 6.2项却又称

新浪有权“对用户数据库进行商业上

的利用”。为规避责任，该协议以“免

责声明”规定，新浪公司对网络服务的

及时性、安全性、准确性不作担保，“用

户因其使用微博服务而产生的一切后

果也由其自己承担”。

大数据时代，谁来保护消
费者的隐私？

据上海三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庄毅

雄介绍，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下，消

费者要想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如何通

过特定的 APP 或者网站泄露出去，有

相当的难度，而即使消费者有证据证

明自己的个人信息等隐私被侵犯，由

于难以量化自己受到的经济损失，也

难以获得赔偿。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建

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个人信息的

收集已经成为趋势，在现有法律无法

全覆盖的情况下，行业的主导者应当

达成共识，通过制定公约、行业标准等

方式，建立起个人隐私保护的“游戏规

则”，在遵循公开、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下，还应采取严格的技术措施保

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刘春泉建议，应通过立法明确规

定 IT 企业收集、监控信息时应当向用

户说明并经用户选择和同意。“企业对

持有和使用的个人信息合法性有合理

谨慎审查义务。不能说明所使用信息

合法来源的，即为违法持有，未经许可

使用的，即为非法使用，消费者应当可

以起诉和索赔，赔偿至少应包括原告

的诉讼费和必要律师费等合理开支，

还可以根据情节递进式增加必要的惩

罚性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修改的新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中，已经

加入了“隐私权”相关条款。

大数据时代，谁来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新华社记者 周 蕊

微博“大V”为何更要讲社会责任
吴定平

在微博上曾流行过这样一个比喻：“粉丝”数量超过 100 的微博是

一本内刊，超过 1000 的是布告栏，超过 1 万的是一本杂志，超过 10 万相

当于一份都市报，而超过 1000 万就成了一家电视台。而据统计，目前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10 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超过 1.9 万个，100 万

以上的超过 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 200个。因此，要求每一个微博

“大 V”应自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积极发挥凝聚正能量作用，努力成为

法治和道德的倡导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要求微博“大 V”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得

“同腔同调”，不能有批评质疑的声音，而是指微博“大 V”作为特殊网民，

必须更加懂得自律，具有更强责任心。比如，微博“大 V”在发布微博时，

要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坚持客观理性建设性的

精神，传递更多积极向上、向善的“好声音”，以促进国家向一个更好的方

向发展，推动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与此同时，应杜绝没有依

据、没有边界的质疑，更不可以批评质疑为借口，将微博当成谋取个人私

利、谋求个人利益、打击报复他人、发泄个人情绪的“私器”。

个人的声誉大小并不取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财富有多广，关

键看他的社会责任感有多大。社会责任感越强，就越会受到他人和

社会的尊敬。当前，作为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应用形式之

一，微博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作为微博“大 V”，应正确看待

自身影响力，自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以赢得更多网民的由衷称赞

和尊敬。 （来源：新华网）

信息过载影响微博生态圈健康发展
蔡勇劲

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曾说过，现在全世界两天产生的信息

量比 2003 年全年产生的信息都要多。微博拥有海量的用户群体，他

们每天自发地产生数以亿计的各种信息。对于用户而言，高度重叠

的信息只会成为负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如何方便快捷地在海量

的信息里面筛选到合适的、有价值的信息，则需要耗费用户大量的时

间与精力。

信息过载并非是微博特有的问题，早期的 BBS 也存在这个问题，

但在微博上的表现尤其严重，赫然已经成为影响微博生态圈健康发展

的一大障碍。实际上，面对狂潮一般的信息过载，很多用户并没有有

效的办法管理信息以及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当用户长期无法吸收

到有效信息，产品体验就会下降，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显然，信息过载也不是普通用户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实质是微博平

台信息过滤机制的问题。所幸，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都已经开始从技术

层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努力为用户提供更健康的微博生态环境。

当然，微博平台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信息过载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如何能将有价值的信息快速呈现于用户面前，即针对不同的用户浏

览时间、语义、词组等做深入的挖掘与分析，推断用户最感兴趣的信息

与内容，从而实现平台式的系统性推送，相信这才是解决信息过载背

后的核心价值与目的。 （来源：钛媒体）

不必急着给互联网金融找“婆婆”
余丰慧

眼下互联网金融发展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电商小贷公司、融资

性担保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代销各种金融产品、余额宝理财产品、人

人贷网络（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融资难的问题。更

难能可贵的是，这在看似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的正规金融体制上凿出

的一个“透气孔”，正在倒逼、激活和改变着我国的金融体制。

但一个担心是，受到监管部门注目后，接下来对互联网金融的监

管是否会出现所谓的“加强”甚至发生过度监管行为，以至于影响到互

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笔者认为，对互联网金融不必立马在监管上大

动干戈，更不必着急给互联网金融找监管“婆婆”。监管目的在于防范风

险，保护投资人利益。而从目前情况看，电商小贷公司、第三方支付资金

结算平台衍生出的各类金融工具等基本上是安全的，风险并不大。

互联网金融诞生有两大特点：一是诞生于创新。二是完全诞生于市

场。因此，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现阶段应以促进其发展为主，不妨将

管制先放一放，再看一看，或者说不要那么着急管制，以免阻碍其发展。

不妨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处理创新和监管的思路，金融机构针对监管漏

洞创新，监管部门观察一段时间后着手规范，金融部门再创新，监管部门

再规范。这样螺旋式循环往复，结果是金融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监管政策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严密。 （来源：中青在线）

（木岩 整理自网络）

据新华社消息 目前我国宽带产

业全行业有线宽带用户 1.56 亿户，人口

普及率不到 14%，远低于发达国家 30%

到 40%的平均水平。全行业平均接入带

宽 1.8 兆比特每秒（Mbps），不到经合组

织平均水平的 1/10。

根据国际经验，宽带人口渗透率超

过 10%进入快速增长期，达到 40%后处

于稳定增长期。从 2011 年开始，我国

宽带人口渗透率超过 10%，进入快速增

长 期 ，预 计 到 2015 年 将 提 升 到 20%左

右，每年平均净增超过 3000 万户。

一般来说，宽带达到 8Mbps，用户就

可以无障碍观看高清 iTV，如果家庭用

户达到 100Mbps 接入带宽，在家里完全

就 可 以 创 造 一 个 互 联 网 世 界 ，通 过

100Mbps光纤可充分满足网络视频影音

娱乐需求。

经测算，我国中部省份村通宽带的

投资回收期达 11 年以上，西部村通宽

带则基本无法收回投资。而且，西部地

区村通宽带的运维成本远高于用户能

够支付的宽带使用费，运营商开展运营

将面临持续亏损的困难局面。目前我

国未通宽带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是宽带

网络普遍投入大、运维成本高、业务收

入低、电信企业长期运营也难以收回投

资的地区。 （刘菊花 何宗渝）

本报讯 近日，第四届互联网治理

与法律论坛暨第一届隐私保护与数据

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美国、欧盟、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以

及英特尔、谷歌、思科、腾讯等企业的法

律顾问就互联网隐私和安全问题进行

了广泛研讨，并首次发布了《安全软件

市场监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研讨会上，有关专家表示，与其他

互联网软件相比，安全软件市场竞争秩

序混乱，网络用户的权益无法获得有效

保障，这与网络企业的强势有关，也是

因为现有相关立法的滞后以及监管制

度的不健全。对此，《报告》认为，立法

的滞后已无法对相关市场行为的合法

性予以准确定性，尤其是涉及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的

判断，再加上有效市场监管的缺失以及

低违法成本，使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

不当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因此，网络社

会不仅需要保护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

规则，也需要规范网络企业公平竞争的

规则，更需要规范网络监管机构履行职

责的规则。《报告》建议，一要修改《反不

正当竞争法》增加惩罚性赔偿。二要保

障 网 民 的 知 情 权 、自 主 选 择 权 、隐 私

权。三要防止恶意歪曲，建立独立评测

机构。四要强化安全监管，安全行业设

立准入门槛。五要完善行业自律，增加

制裁手段。 （木 岩）

我国宽带发展：人口普及率不到 14%

《安全软件市场监管报告》在京发布

8月 19日，中国雅虎邮箱正式停止服务，原中国雅虎邮箱中的所有邮件和相关的

账户设置都将被删除且无法恢复。图为中国雅虎 4月 18日在其网站上发布公告启动

邮箱整体迁移。 新华社发（杨世超 摄）


